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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代训补贴
申请指南

◆办事项目

以工代训补贴申请

◆办理机构

企业所在地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办事依据

《关于转发〈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人社部函

〔2021〕14 号文件扎实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的通知〉的通知》

◆服务对象

我市各类中小微企业，外贸、住宿餐饮、

文化旅游、交通运输、批发零售行业大型企业

（含中央属、省属驻济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中小微企业划型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

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

提交相关材料，申请以工代训补贴，经当地区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通过并公示无

异议后，将补贴资金支付到企业在银行开立的

基本账户。

◆办事时限

即时受理。

◆服务电话

历下区 86952595　市中区 82078416

槐荫区 87955634　天桥区 85867591

历城区 88066037　长清区 87267796

章丘区 83214816　济阳区 84238931

莱芜区 76228209　钢城区 75873623

平阴县 87890726　商河县 84884517

高新区 88871613　南山区 88112603

先行区 66604391

济南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网站：http://jnhrss.jinan.gov.cn/col/col40452/



◆享受待遇

符合条件企业开展以工代训后可申请以工

代训补贴：

（一）企业新吸纳劳动者以工代训补贴。

对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 , 中小微企业新吸纳劳

动年龄内劳动者（含劳务派遣人员）就业（新

吸纳时间以本年度首次在本企业缴纳社会保险

时间为准）并组织开展以工代训的，按吸纳人

数给予企业每月 500 元 / 人、最长 6 个月的职

业培训补贴。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外贸、住宿

餐饮、文化旅游、交通运输、批发零售行业，

补贴范围扩大到大型企业。

（二）困难企业以工代训补贴。对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受疫情影响出现生产经营暂时困难

的中小微企业（以下简称困难企业）, 根据以

工代训人数给予企业每月 500 元 / 人、最长 6

个月的职业培训补贴 , 单个企业在政策执行期

内最高补贴 30 万元。困难企业按照以下标准

认定 : 企业当月营业收入（以提供给税务部门

数据为准）较 2019 年月平均值（2019 年新成

立企业不足一个完整年度的 , 按成立月份数平

均计算）下降 20% 及以上 , 或当月电费、与生

产经营直接相关的其他能源消耗量之一较 2019

年相应指标月平均值下降 50% 及以上。对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外贸、住宿餐饮、文化旅游、

交通运输、批发零售行业 , 补贴范围扩大到大

型企业 , 单个企业在政策执行期内最高补贴

200 万元。

同一企业在政策执行期内，两种以工代训

补贴合计最长可申请 6 个月，且在一个月的申

领期内只能申请新吸纳以工代训补贴或困难企

业以工代训补贴两种中的一种。

◆申请材料

（一）企业新吸纳劳动者以工代训补贴：

企业营业执照（初次申领时提供）、以工代训

人员花名册（含承诺书）、当月银行工资发放

对账单。

（二）困难企业以工代训补贴：企业营业

执照（初次申领时提供）、当月及 2019 年度

企业营业收入或电费、与生产经营直接相关

的其他能源消耗量之一的证明材料、以工代

训人员花名册（含承诺书）、当月发放工资银

行对账单。

无法提供工资发放银行对账单的，也可提

供实际发放工资的相关证明材料，并附企业书

面承诺书。

◆办事程序

符合条件的企业登录“山东省公共就业人

才服务网上服务大厅”（http://103.239.153.109/

sdjyweb/index.action），注册登录企业基本信息，


